


附件4：
宜昌市交通运输局
公路超限运输专项整治方案
　　
根据《宜昌市交通运输系统2016年履职尽责督促检查实施方案》（宜市交人[2016]10号）的要求，为扎实推进全市公路超限运输治理工作，提高公路超限运输执法效能，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通过开展公路超限运输专项整治，建立健全路政、运政联合治超机制，加大公路超限运输违法行为打击力度，全面加强路政执法队伍的执法能力建设，进一步规范执法风纪，确保全市超限运输率控制在4%以内,公路安全行车环境得到有效维护与保障，人民群众对公路行业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。
二、整治内容
（一）违法超限运输行为专项整治重点
1．县市区域内违法超限运输行为整治；
2．跨县市区域违法超限运输行为整治；
3．跨地市州违法超限运输行为整治。
（二）路政治超执法能力专项整治重点
1．解决路政执法人员法治意识不强的问题； 

2．解决路政人员现场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；
3．解决《公路超限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》落实不到位的问题；
4．解决路政执法工作纪律、执法风纪不严的问题；
5．解决路政执法效能不高的问题。
三、整治措施
（一）分层次开展违法超限运输专项整治行动
1．严格超限运输行政审批，明确审批权限，公开办事流程，告示办理标准，提高办证效率；进一步加大治超工作事中事后监督力度，从源头杜绝超限运输行为。
2．县市区区域内违法超限运输整治以各县市公路管理局为主体，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，结合流动稽查的方式，坚持常年不间断实施，同时对短途驳载、绕道逃避检测的行为予以打击。
3．跨县市区违法超限运输整治以市公路管理局为主体，整合全市公路路政执法力量，集中开展三次跨区域联合交叉执法行动。
4．跨地市州违法超限运输整治按照省公路局统一部署，开展鄂西片区、江汉平原片区联合治超专项行动，做好信息抄号和交叉执法协作。
责任领导：李中华
责任科室：市局运输科
责任单位：市公路管理局、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
（二）全面加强路政执法能力建设
1．督促执法队伍开展业务技能培训。
一是继续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执法人员三年轮训计划，以《路政文明执法管理工作规范》、《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》、《交通行政执法风纪》、《交通行政执法用语规范》、《交通行政执法检查行为规范》、《交通行政处罚行为规范》、《交通行政执法文书制作规范》等内容为学习重点，分类分级实施全员业务教育培训，年度培训率达到50%以上；
二是组织开展全市公路路政执法人员年度考核评议工作，根据考核情况确定路政人员的执法资格； 

三是督促各执法单位开展业务技能培训，完成规定学习内容，开展军事队列训练并组织相应考试考核；
四是组织全市路政大队长、中队长、治超站长培训和路政内业人员骨干培训各一次。通过培训达到提升人员素质、增强法治意识、强化作风纪律的目的。
2．加强治超执法督查。
一是加强执法证件使用管理。严格执行《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证件管理规定》，执法人员必须执证上岗、亮证执法，无执法资格的人员严禁参与治超检查、超限认定和实施行政处罚等执法活动；
二是严格落实执法公示制度。督促各单位充分利用办公场所、执法场所、大众媒体、单位网页等载体，采取设置专栏、竖公示牌、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向社会公开执法主体、执法依据、执法职权、执法程序、执法监督、当事人权利等内容，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质询；
三是严格流动治超管理。督促各单位根据《公路超限检测站管理办法》，依托固定超限检测站开展治超流动稽查，对不具备超限卸载条件的，禁止进行流动治超，严禁凭目测追稽可能存在超限的运输车辆；
四是严格落实治超责任追究制度。市局不定期对路政治超进行明察暗访和督查，对治超过程中存在的不文明、不规范、违纪违法等情况，一经查实，按照“谁主管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严格追究具体责任人、单位领导和部门的责任。
3．督促各单位严格执行治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。
一是继续加强《湖北省公路超限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（试行）》的宣贯工作，督促路政治超执法人员熟悉、掌握相关治超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，坚持依法治超，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执法活动；
二是加强对治超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执行情况的检查，对擅自提高或降低处罚标准的单位予以通报批评、责令改正，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，严格追究具体责任人、单位领导和部门的责任。
4．强化治超执法工作纪律和执法风纪。
督促各单位加强执法队伍作风建设，严格落实“五个不准、十条禁令”，不断强化执法人员作风纪律，做到严格执法、文明执法。
“五个不准”即：
①没有执法资格的人员，不准上路执法；
②上路执法人员，不准不开收费票据和乱收费、乱罚款；
③车辆没有称重检测的，不准认定超限超载；
④车辆没有卸载消除违章行为的，不准放行；
⑤同一违章行为已被处理的，不准重复处罚。
“十条禁令”即：
①未按照规定佩戴标志或者未持证上岗；
②辱骂、殴打当事人；
③当场收缴罚款不开具罚款收据或者不如实填写罚款数额；
④擅自使用扣留车辆、私自处理卸载货物；
⑤对未消除违法状态的超限运输车辆予以放行；
⑥接受与执法有关的吃请、馈赠；
⑦包庇、袒护和纵容违法行为；
⑧指使或者协助外部人员带车绕行、闯卡；
⑨从事与职权相关的经营活动；
⑩贪污、挪用经费、罚没款。
5．推进联合执法协作，提高执法效能。
探索路政与运政联合治超的方式方法，与运管部门建立联合治超协调工作机制、联席会议制度、联合执法制度、执法信息抄告机制，有效提升治超综合执法能力和超限治理成效。
责任领导：李中华
责任科室：市局运输科
责任单位：市公路管理局、市道路运输运管局、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
四、整治时限
2016年6月10日至9月10日
五、工作要求
　　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以市局副局长李中华为组长，丁庆荣、蔡永强、万平原、华庭凯同志为成员的公路超限运输专项整治工作专班，负责此次活动的组织指导、综合协调、检查督办工作，工作专班办公室设在局运输科。各责任单位要按照整治方案要求，进一步细化整治方案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工作举措，切实履行职责，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。
（二）建立工作台帐。责任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，建立工作台帐，做到行动有记录，督办有整改，处罚有文书，整治有痕迹。
（三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各责任单位要将整治情况于每月10日前报送市局运输科，各单位的工作经验、措施、成效等要及时通报网络、新闻媒体等进行宣传。
（四）严格督查问责。加强工作督办，组织督查组深入基层治超一线，查找、督促、整改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，并将各单位落实整治的情况纳入2016年度目标考核项目之一。对专项整治不重视，整治措施不到位，整治目标不落实的单位，市局将在全系统进行通报批评，情节影响严重的要追究单位负责人的责任。
（五）认真总结，建立长效机制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日常巡查，巩固整治成果并建立和完善路政治超的长效管理措施，整治活动结束后，请各责任单位于9月30日前将整治工作总结报局运输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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